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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南尚华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河南尚华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河南尚华堂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尚华堂”）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项（以下简称“本次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

并于 2019年 8 月 29日出具了“康达股发字【2019】第 0200 号”《北京市康达

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尚华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于 2019年 10月 21日下发的《关于河

南尚华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

意见”）的要求，本所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出的有关问题出具《北京市康达律师事

务所关于河南尚华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所作的修改或补充外，《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仍

然有效。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的前提、假设和相关简称，除非另有

说明，均同于《法律意见书》。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作为公司本次挂牌向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的报备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仅供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基于上述内容，本所特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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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馈问题 2、关于公司产品质量问题。公司报告期内多次因产品质量遭

受行政处罚。（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公司期后是否受到类似行政处罚并就

公司采取的解决措施是否切实有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意见： 

（1）请主办券商及律师结合公司期后是否受到类似行政处罚并就公司采取

的解决措施是否切实有效发表明确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曾因药品成份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而受到洛阳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现为洛阳市场监督管理局）7 次行政处罚，与药店和客户对于药

品的保管不当有关，由于药效挥发导致药品成分含量不合格，而洛阳药监部门在

接到外地药监部门抽检结果后即按其行政执法流程开出罚单。在这种情况下，公

司举证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 

针对上述问题，公司已逐步调整药品内部质量控制标准，将易挥发的药品相

关药效含量调整至高于国家药典质量标准，以延长药效期限，同时加强外包装管

理，避免出现部分产品（如地黄、紫苏梗等）在外包装打开检查后，无法证实相

关产品确系公司生产而难以举证的情况。 

此外，公司建立健全了质量管理保证体系，确保从“原材料入厂——生产—

—产品出厂——市场产品”质量信息反馈的质量关，保证药品质量。公司从原材

料开始把好产品质量，做到不合格的原材料不得入库；原材料入厂后，公司质监

员对入厂的原材料产地、供应商、名称、包装、采收时间等信息进行核查，核查

无误后，对原材料进行混合，做到原材料的质量均一；公司质监员对原材料在库、

生产全过程、产品在库等全程质量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反映；产品

生产结束，质监员取样、送样、检验，检验标准严格按照《中国药典》、《河南

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的全部检验项目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质监员对生产全过

程的批次生产记录、产品检验记录等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报送质量授

权人审批，审批合格后质量授权人签发产品放行许可证，成品库接到产品放行许

可证后方可出库销售。从处罚频率来看，2017 年公司受到处罚 4 次，2018 年 2

次，2019 年 1 次，罚没金额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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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4 日，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至今，公司能够遵守药品质量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因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的行为而被我局处罚的情形。”另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http://www.gsxt.gov.cn/）、洛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

（http://www.luoyangfda.gov.cn/）公开信息，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未发现报告期后公司受到主管政府部门的类似行政处罚。 

综上，报告期后公司未受到主管政府部门的类似行政处罚，公司实施的解决

措施是切实有效的。 

二、其他需要补充以及更新披露的内容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出具之日，尚华堂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涉及挂

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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